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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温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改革试点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社保局（人力资源局），龙港市委组织部、

龙港市社会事业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温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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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改革
试点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

省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办法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发〔2019〕

66 号）要求，深入开展职业技能评价新体系创建工作，推进企

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改革试点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认真落实我市关于建立职业技能评价新体系的工作部署，

以服务发展、服务企业、服务劳动者为宗旨，发挥企业在技能

人才评价方面的主体作用，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、以工作业

绩为重点、注重职业道德和知识水平的技能人才评价新体系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企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，坚持试点先行，在总结试点

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进。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突出生产过程

和工作业绩表现等综合职业素养的评价，坚持职业标准与生产

岗位实际要求相衔接、操作技能考核与工作业绩评定相联系、

评价认定与企业认可相结合、评价结果与使用待遇相挂钩的原

则，突出认定的科学性、精准性和适用性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成立温州市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专班，由市人

社局分管副局长任组长，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、市职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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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鉴定指导中心(以下简称“市职鉴中心”)主要负责同志任副

组长，职业能力建设处和市职鉴中心为成员单位。职业能力建

设处负责本次试点工作的政策制定、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，市

职鉴中心负责事前指导、技术支持和质量督导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宣传和筹备阶段（3 月-4 月）

1.考察调研。由市职业能力建设处和职鉴中心共同开展考

察调研工作，制定试点方案，明确工作目标、进度要求，成立

工作专班，做好各项工作的落实。

2.政策宣传。利用人社宣传平台，提高开展企业职业技能

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知晓度，广泛发动企业参与职业技能等级认

定试点工作。

3.试点指导。针对有意向参与试点的企业，市职鉴中心指

导试点企业制定实施方案和命题工作。

（二）试点企业申报阶段（4 月-12 月）

1.企业申报。参与试点的企业通过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

平台，填报《浙江省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申报表》并上

传相关申请证明材料。

2.备案受理。市、县人力社保部门对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

要求的试点企业，按分级管理权限列入试点备案范围，并出具

试点备案回执。

3.试点公布。列入试点的企业目录由市人力社保部门统一

在温州市人力社保局官网公布，内容包括：企业名称、地址、

联系方式、试点编号、职业（工种）名称、等级、有效期限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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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施阶段（5 月-12 月）

1.公告发布。试点企业根据实施方案在企业内部进行公告，

发动职工申报认定。

2.报名申请。试点企业对申请认定的职工进行资格审核，

通过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平台进行网上报名（需上传劳动关

系、报名资格条件证明材料）。

3.认定实施。试点企业对审核通过对象组织开展认定。

4.结果公示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结果在试点企业内部进

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5.证书编码。公示无异议，试点企业通过浙江省职业能力

一体化平台上传认定结果、企业电子印章和发证对象相关资料，

符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要求的，由人力社保部门进行证书

编码、生成电子证书并统一管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充分认识此次试点工作的重

要意义，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，勇于担当，锐意进取，确

保试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，加强落实。根据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地要

结合当地重点产业，在各领域选择 1-2 家龙头企业开展企业职

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，认定要求和程序严格按照《浙江省

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办法》实施。

（三）注重防疫，安全开展。在开展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

定试点工作期间，要及时关注疫情动向，坚持安全第一，在确

保安全的前提下，有序开展技能等级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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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林老师，0577-88330932）


